	淡江大學 114學年度第2學期
歐語系法文組久保雅司獎學金暨系友獎學金申請書
 年   月   日填

	學號
	
	性別
	
	年級
	□碩士班       年級     班
□學士班       年級     班

	姓名
	
	
	
	
	

	申請
獎學金名稱
	歐語系法文組久保雅司獎學金暨系友獎學金

	通訊處
	
	聯絡電
話
	

	E-Mail：
	
	
	

	家庭經濟概況
	簡述 (或直接填寫家境清寒說明書)
	上學期成績
	

	附
繳
證件
	一、 114 學年 第 1 學期成績單     二、清寒證明或繳稅證明（非清寒免交）
三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、


	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家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附註：
一、申請書內各項缺填或附繳證件不合規定者，概不受理。
二、申請人所填各項資料經查覺不實，除追回已領獎學金外，並依校規予以議處。
